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軟體暨儀器設備借用申請單
	編號
	

	借用
起迄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借用用途
	

	借用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人
簽章
	(聯絡電話：　　　　　　)
□已閱讀下列借用須知。
	單位主管
(指導教授)
簽章
	

	借用須知
	1. 非本系師生及非一般上課時間借用本系所管理之軟體及設備儀器須向本系系辦公室提出借用申請，經本系系主任核章後借用。
2. 學生借用本系軟體及設備儀器，請務必由指導教授簽章同意。
3. 核可後借用人可於借用時間前半小時（攜帶有照片之證件）向本系系辦公室登記借用。
4. 借用空間內所有設備，概由借用人負保管之責，如有損壞或遺失，由借用人承擔賠償之責。

	資科系
管理意見
	□已登記
　
年　　月　　日

	資科系
主管意見
	□同　意　　□不同意
年　　月　　日


